
 

走向互动式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创新中

 “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变革

顾     昕

摘    要    走向互动式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新方向。在互动式治理中，国家、市场和社会行动者通过

频密、制度化的互动，对于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公共事务，形成共同的目标、凝聚共享的价值观、建构

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制度，从而达成良好的治理。继着重于引入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的前两次浪潮之后，

互动式治理的兴起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第三次浪潮，其特征是高度重视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

性。互动式治理重构了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探究了三种治理机制协同的相得益彰之

效，超越了新自由主义、新国家主义和新社群主义的既有范式。互动式治理的兴起为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的

新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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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或公共治理体系的变革，是一个全球性的浪潮。这一浪潮的冲击力，在于国

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关于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有两种视角值得加以区分。比

较传统的第一种视角，视之为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方兴未艾的第二种视角是视之为不同治理机制之

间的关系。行动主体间互动关系的变化固然重要，但治理机制间关系的变化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影

响，更为持久和深远。着重研究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能为深入探究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变革，并进

而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创新之路，开辟新的视野。

 “治理机制”被定义为协调人类活动的方式①，同“协调机制”②是一对可以互换的概念，涉及社会

经济政治生活的所有领域。人类活动的协调机制林林总总，但可归结为三种，即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

与之相对应，则有三种治理模式，即“行政治理”（bureaucratic governance）、“市场治理”（market gover
nance）和“社群治理”（community governance）。③

在大多数既有文献之中，国家、市场和社会被视为三类“行动主体”（actors）或三个“部门”

 （sectors），重点关注的议题是三者的职能范围或三者之间的边界。尤其是，关于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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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究竟扮演什么角色①，或政府的边界②，或政府超越市场和社会的影响力而拥有的国家自主性③，以及在

政府干预无所不在的现代世界中市场和社会如何保持自己的自主性④等问题，均成为研究的重点。

尽管绝大多数既有文献也会论及不同治理机制的关系，但相关内容往往淹没在有关三部门主体间协同

互动或共同参与的详尽论述之中。对于所有私人和公共事务的治理，三种协调机制分别独自发挥作用以达

成善治之态的可能性并不能彻底排除，但新自由主义理念光环下强调市场主导性的思潮（尤其是经济学界

的奥地利学派）和强调社会自主性的思潮（尤其是政治学界的公民社会诸理论），往往不切合实际。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三种机制必须相互嵌入方能达成相得益彰的治理之效。换言之，三种治理模式既具有一定

的运行自主性又具有互补嵌入性。三种机制嵌入和协同方式不同，国家治理体系的绩效就会呈现出差异

性。这其中，国家行动者所主导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不是

国家行动者的单边主义行动，而是需要市场和社会行动者的参与；但更重要的是，国家行动不单独依赖于

以等级化的、自上而下的、命令与控制为特征的行政治理模式，而是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引入市场

治理和社群治理。如何能在增进市场、激活社会，亦即在市场治理、社群治理和行政治理如何互补嵌入并

相得益彰上做好文章，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核心内容。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勃兴以及“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在公共管理学界的兴起，推动了对于国家

治理体系创新的第一波发展，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或市场化运营模式在国家行动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网

络治理的兴起，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第二波发展，在此过程中，社群机制的积极作用得到重视和弘

扬。然而，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来说，仅仅停留在第一波和第二波发展阶段是远远不够的。超越新公

共管理运动前两次浪潮的政府创新，亟待新的发展，即国家行动必须超越对行政治理的依赖，发展出增进

市场、激活社会的新治理模式并使之制度化，从而让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与行政机制在公共治理之中发挥

协同之效。

这正是公共管理学界方兴未艾的互动式治理新范式所探讨的问题。

一、互动式治理：超越行政治理、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的新范式

互动式治理是指利益多元的多方行动者通过互动以形成、促进并达成共同目标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

中，他们动员、交流和利用一系列理念、规则和资源。⑤互动式治理有三个组成要素：（1）意向，即多方

行动者凝聚愿景、信念、价值观以达成共同努力的目标；（2）工具，即多方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源以及他们

共享的规范和共建的制度；（3）行动，即多方行动者运用工具将意向现实化。⑥互动式治理有三个重要特

征：（1）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基于国家、市场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动态交流和反馈；（2）这个过程由

集体行动所推动，而采取行动的集体形成并追逐共同的目标；（3）这个过程具有非中心性的特征，即既非

国家为中心，也非市场或社会为中心。⑦简言之，互动式治理的核心在于社群治理发挥主导性作用。

社群治理的基本特征是“认诺与遵守”（commitment and compliance），即相互密切关联的个体组成正

式或非正式的社群，基于对共同价值与规范的认诺与遵守，以协调其活动。在这里，社群治理与“自我治

理”（self-governance）是同义的。自我治理是指非国家行动者在没有政府卷入或干预的情况下经过自发演

进过程而形成的协调机制、组织模式和制度结构。政治科学家和公共管理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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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rom）正是凭在社群自我治理的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果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所领导的 “布

鲁明顿学派”发展了社群自我治理和治理多中心性的理论①，并系统性应用于各种公共池塘资源的分配、

使用和维护②以及诸多公共政策的分析之中。③

社群治理所治理的对象遍及各种公共和私人事务。社群治理常常出现在各类正式民间组织及其组成的

非营利部门之中，因此“法人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④和“协会治理”（associational governance）⑤

成为两种正式化程度较高的社群治理亚类型。社群治理也出现在包括家族、联盟、社会关系在内的非正式

社会网络之中，因此“网络治理”（network governance）⑥和“联盟治理”（alliance governance）⑦成为

另外两种正式化程度不高、但依然常见的社群治理亚类型。

与行政治理和市场治理的非个人性特征有所不同，社群治理的特点在于当事人均为相识者，无论是在

公司、非营利组织、社区、商会、专业社团、体育俱乐部、联盟、社会网络甚或帮会，社群成员均是“一

个在多方面直接并频繁交往的人群”，“社群中社会互动的重复性和多面性，社群成员相对数量较少，以

及由此而产生的同伴间私人信息的可获得性，支撑了高水平的社会资本：信任、对同伴的关注以及遵守社

群规范、惩罚违规成员的意愿”。⑧社群成员的社会经济身份自然有别，见识能力也有差异，但却相互关

联，密切互动，对各自的权益和诉求予以积极的回应，形成某种程度的平等互助关系，从而体现出“社群

的精神”。⑨

实际上，治理这一概念在学界、政界和社会各界中流行开来，这本身就蕴含着对社群治理的憧憬。人

们不再认为传统的、等级化的行政化治理是国家行动或政府行为的唯一方式，甚至也不应该是主要的方

式。行政化治理以及作为行政治理化身的官僚体系一向因因循守旧、循规蹈矩、繁文缛节、保守封闭以及

部门间协调的缺乏而饱受诟病。民众一方面因广泛存在的政府失灵而对政府的信任下降，另一方面民众又

对公共服务有着殷切的需求和期待。这就构成了国家从统治向治理转型的大背景。在此背景下，将社群治

理纳入行政治理就成为政府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治理浪潮的冲击下，自上而下的驾驭已经不再是有为政府唯一的身份特征，行政化治理已经被多方

行动者参与其中的互动式治理所取代。这一过程，不仅改变了治理的性质，而且也改变了政府。互动式治

理不同于以国家为中心的、自上而下式的、行政化的传统式治理，而是通过被治理者参与的制度化和常规

化以及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平等互动，推动公共政策的理性决策和有效实施。在此过程中，政府或公

共部门在治理的治理（即所谓“元治理”）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重要的是，政府与社会经济行动者

之间的互动推动着政府行动的转型，即政府并不一定采用命令与控制型的行政治理方式，而是更多地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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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治理和社群治理的方式，以多元化的契约谈判和协商参与取代单一化的权威行使。①

传统式公共治理以行政机制为主导，即国家行动者以自上而下的、命令与控制的方式进行治理。与之

相反，在互动治理中，行政机制不再发挥主导作用，而社群机制和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凸显出来，网络、伙

伴和准市场成为互动治理的三大身份标签。互动式治理与行政化治理的实质性区别，在于社群机制被引入

到国家、市场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网络建设及其对所涉社会经济政治事务的治理当中。简言之，社群机制

的制度化是互动式治理的核心特征。我们用图 1 来展示互动式治理与传统式治理的差别。

互动式治理的具体操作形式有三：（1）关系型契约主导的准市场；（2）公私合作伙伴关系；（3）民

主网络。

准市场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宠儿。对于那些相对比较标准化的公共服务，政府要么通过合同购买的方

式外包给民间的服务提供者②，要么对公共部门实施内部市场化改造，将购买者与服务者分开，让公立的

服务提供者法人化。然而，如果购买者和服务者只是两个分立的纯市场主体，那么契约化就存在着高昂的

交易成本，契约失灵常常由此而发生。互动式治理范式的早期发展强调市场机制的行政嵌入性，即从自我

规制的准市场走向政府指导监督下的准市场。③互动式治理的成熟范式对单纯引入市场机制的准市场进行

了更完整的改造，通过引入社群机制并使之嵌入到行政机制之中，让订立和执行契约的过程建立在制度化

互动所产生的信任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一种关系型契约化模式。④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有不同的形式：有些基于非正式关系，有些基于正式的协议（契约）；有些私立行

动者需要做出财务贡献，并分担风险，有些则只是提供服务。无论何种形式，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建构了一

种“结构化的合作”（structured cooperation）⑤，在此过程中，合作伙伴通过社群治理所建构的共享价值

观和协作性规范，正是结构化的体现。

民主网络呈现为多方行动者平等的、横向的关联，其参与者相互依赖但又独立自主。⑥民主网络的形

式多种多样：既包括非正式的网络，也包括正式的联盟、协会等；既有公共部门内部的组织间网络，也包

括公私行动者之间的网络（如政策网络），以及民间行动者之间的网络（如民间产学研联盟）。⑦在互动

 

政府/公共部门/国家行动者

社会经济政治事务

国家-市场-社会行动者网络

元治理（治理的治理）

政府职能转型

互动式治理传统式治理

图 1    互动治理与传统式治理模式的比较

　　资料来源：Jacob Torfing, B. Guy Peters, Jon Pierre, and Eva Sorensen, Interactive Governance: Advancing the Paradig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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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治理的过程中，“网络建构”（network building）和“网络维护”（network maintenance）是不可或缺

的。“网络建构”所应对的事项多种多样，既包括知识共享，联合行动的协调，也包括共同目标的确定，

解决方案的形成；网络维护的核心事项是社群共同规范和组织结构的维护。

二、互动式治理：超越新自由主义、新国家主义和新社群主义的新范式

依照其倡导者的解说，互动式治理的新范式既超越了强调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新自由主义，也超越了

强调行政机制积极作用的新国家主义。①但是，在笔者看来，互动式治理新范式的超越不止于此，其重要

的理论意涵还体现在第三个超越之上，即超越了新社群主义对社群机制自主运行的强调。

首先，互动式治理新范式并不贬斥政府的作用，也不再执着于市场机制的主导性，从而超越了新自由

主义的政治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理念。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没有政府的治理”的理念一度在公共

管理学界颇受关注。②这一理念滥觞于国际政治领域，其初衷是在一个没有国际性权威的世界中探索国际

事务通过多方参与、自我组织实现治理的方略。③将无政府世界政治中兴起的这一理念移植到有政府的国

内事务治理，对新公共管理运动或经理主义理论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在公

共治理中引入市场机制，以取代行政机制一统天下的传统治理格局。政府管制更多地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之

上并且更多地运用市场化的激励手段，而诸多公共服务则从政府直接提供向政府购买或政府外包转型。④

相当一部分公共服务组织将走向法人化⑤，尤其是公立医疗机构⑥和公立教育机构。⑦

互动式治理的新范式固然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在两个方面实现了对新公共管理和经理主义范式的

扬弃和超越，即一方面凸显了社群机制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框架中将行政机制的驾

驭、控制和协调作用也纳入到公共治理之中，从而彻底消除了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为人诟病的“市场原教旨

主义”色彩。

其次，互动式治理新范式在两个论述层次上超越了新国家主义。其一，在互动式治理中，政府不再是

公共治理中唯一的、甚或是最重要的行动者，政府的单边主义行动不再可取。其二，更为重要的是，在互

动式治理的新分析框架之中，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中有关政府超越市场和社会特殊利益的国家自主

性⑧，也成为不切实际的理念。

国家自主性是新国家主义的核心理念。新国家主义者提出要超越社会科学中盛行的“社会中心论”

 （society-centered theories），即超越把国家视为统治阶级利益代言人的马克思主义或多元利益群体代言人

的自由民主主义，代之以“国家中心论”（state-centered approaches），即基于国家自主性来探究各种社会

经济变迁的奥妙。因此，“把国家找回来”便成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不二法门。⑨在新国家主义的理论

框架中，许多学者把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归结为国家能力的薄弱，也就是发展型国家的缺失；而国家能力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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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症结就在于传统社会力量的强大，强社会的存在致使国家的社会控制七零八落。①

互动式治理范式同时超越了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坚守多中心论的理路，新范式在这一点继承了

布鲁明顿学派的多中心论传统。在一个多中心的框架之中，国家、市场和社会行动者必须通过社群机制进

行有效的互动，才能达成公共治理的良好绩效，而三类主体当中哪一类的作用较大以及行政机制、市场机

制和社群机制当中的哪一个发挥主导作用，取决于所治理的事务或问题。可以预计，互动式治理理论和实

践新范式的兴起和推广，不仅是公共管理学界的一场革命，而且还将对发展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和比较政

治学的既有学术传统产生一定的冲击。

最后，互动式治理理论超越了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中各种强调社会行动者自主性积极作

用的理论，为简化陈述起见，本文不尽准确但依然笼统地冠之为“新社群主义”。

互动式治理新范式明确扬弃的第一个理论是政治学中传统而又经典的多元主义。在思想史上，多元主

义并非属于“新社群主义”阵营，因为这一理论并未将社群机制和社群治理纳入其研究范围，而只是考察

了多元社会行动者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同时把国家视为一个供社会行动者凝聚和追逐权益的开放空间和

自由平台。在互动式治理的理论家看来，多元主义固然突出了非政府行动者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的作用，但

多元主义把国家与非国家行动者看成是相互独立自主的两类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组成压力集团通过

游说来影响国家行动，而国家仅仅是一个多元利益和诉求的中性聚合者。多元主义理论隐含着公共部门与

私人领域截然两分的理念，难以把握两者之间相互依赖和制度与组织纠结在一起的现象，也没有关注到三

种治理机制的相互关系，因此难以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充实的指引。互动式治理理论弘扬了多元主义对

市场与社会行动者政治重要性的认知，但抛弃了多元主义将公共与私人领域在制度和组织上截然两分的分

析视角②，同时还增添了有关治理嵌入性的分析。

互动式治理新范式所扬弃的第二个政治学经典理论，就是布鲁明顿学派发展出来的社群自我治理理

论，而这一理论可谓最为成熟的新社群主义理论。依照这一学派，自我组织起来的社群有可能在没有来自

公共部门正式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建立并实施正式的规则和程序，对公共资源的使用和分配进行有效的治

理。③互动式治理的新范式继承了布鲁明顿学派对社群自组织治理积极作用的研究成果，但对其忽视行政

机制或公共部门在合法化、维系、助推甚至强化社群治理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超越。

互动式治理新范式所扬弃的第三个理论，是公共管理学界风靡一时的网络式治理理论。网络式治理的

理念在 1990 年代兴起。进入 21 世纪之后，网络式治理成为公共部门或国家治理体系的新面貌④，并且汇

入到“民主网络治理”的新范式之中。⑤互动式治理新范式吸纳了网络治理论的几乎全部内容，但在两点

上有所超越：其一，抛弃了网络治理文献中时常可见的功能主义论述，取而代之的是新制度主义论述，网

络治理不再必然是行政化治理的功能替代品，而必须经过适当的制度化过程才能发挥善治之效；其二，扬

弃了网络治理文献中对自我治理重要性的过度弘扬以及对行政治理重要性的相对贬抑，对政府运用行政机

制的方式给予了全新的界定和探讨。后一点无论对于公共管理还是国家转型领域的学术发展，都意义重大。

值得注意的是，互动式治理范式的倡导者对于超越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主义，有着明确的理论意识，

但对于超越新社群主义的理论自觉却有所不足，具体表现为互动式治理重要文献中缺乏这方面的系统性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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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实际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在美国学界兴起的新社群主义社会思潮，直面权利膨胀、市场无德、社会

失序、公共道德崩塌的严酷现实，将共享价值观、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的平衡、公共道德秩序的重建，引

入到国内和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之中，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治理提供了一条中间道路。新社群主

义与重视市场机制的新自由主义和重视行政机制的新国家主义分庭抗礼，将社群置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

核心位置，对各种公共政策展开分析。①可是，令人感到诧异的是，新社群主义社会思潮并未将治理理论

 （包括网络治理和互动治理文献）中有关社群机制积极作用的内容吸纳进来，而互动治理理论也没有重视

新社群主义有关社群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积极作用的论述。事实上，在互动式治理的重要文献中，新社

群主义领军人物阿米泰·埃兹奥尼（Amitai Etzioni）的论著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仅有寥寥几处零星地征

引其某几点思想，如将新社群主义的核心主张“回应性”（responsiveness）视为互动式治理中元治理的核

心原则②，或从埃兹奥尼早期组织理论的文献汲取有关公共项目中目标冲突和公共部门中运行效率的一些

思想。③由此可见，将新社群主义社会思潮的理论发展与互动式治理新范式加以有效的整合，既能为新社

群主义的公共政策分析开辟新的视角，也能为互动式治理的新范式提供充实的内容。

三、政府职能和公共治理的双重转型：元治理的理念

可以说，互动式治理新范式的最大特色，在于重新界定了政府职能以及行政治理在新国家治理体系中

的作用，即深入探究了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的行政嵌入性。无论政府职能抑或公共治理发生何种变化，政

府、公共部门以及行政机制的作用都不可能消除，甚至也不可能加以淡化。尽管如此，如果行政治理无所

不在并且时时发挥主导性作用，那么互动式治理就会倒回到韦伯式的传统行政治理模式。

基于所治理事务的层次，互动式治理文献区分出三阶治理：第一阶治理涉及日常的公共管理，即运用

特定的政策工具完成特定任务；第二阶治理包括治理规则和组织结构的设计和维护，即网络建构和网络维

护；第三阶治理又称“元治理”，即治理的治理，由治理行动的治理规则所组成。④三阶治理层次的划分

实际上是基于奥斯特罗姆给出的理论模型，把影响治理的结构化游戏规则分为三个层阶，即运行规则、立

法规则和宪政规则。立法规则是有关运行规则订立和修改的规则，而宪政规则是嵌入在立法规则之中的规

范、理念和价值观。由于涉及合法性，政府有必要也有条件在立法和宪政规则这两个层阶的治理中发挥主

导性作用。⑤换言之，国家行动者扮演元治理者的角色，高度依赖于立法和宪政规则的订立和完善，确定

治理的基本条件，并改革影响着治理成败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经济结构。⑥

实际上，有关元治理的研究，在互动式治理新范式兴起之前，早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⑦有四种

元治理理论，分别就元治理的内容和工作重点给出了各自的解说。

第一种理论是新国家主义的视角，将网络管理视为国家实施元治理的主要工作。⑧这一理论强调治理

中多方行动者的相互依赖性，即利益有别的行动者通过建立网络或合作伙伴关系，共享资源，共寻方案，

以达成共同目标。然而，网络也好，合作伙伴关系也罢，均有可能失败，其缘由既包括社会与认知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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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①，也包括竞争与机会主义行为②和沟通成本高昂。③因此，所谓“网络管理”的绩效便成为治理成败

的关键。在这一视角中，管理网络构成政治经济社会交易的场所，也是随之而来有可能会产生的冲突的场

所，而作为其中的主角，公共管理者运用元治理以促进多方互动、推动资源交换、缓解冲突风险。④

第二种理论关注治理能力。由于便于多方互动所形成的网络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组成，随时会由于协

调失灵而处在崩溃的边缘，而元治理的功能在于澄清、强调甚至建构互动者之间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工

作在于通过制度建构实现“博弈结构化”（game structuration），这既包括多方共商制定有利于正和博弈的

游戏规则，也包括在必要的情况下由国家行动者在自我规制失灵的情况下扮演治理网络规制者的角色。⑤⑥

互动式治理既依赖于也有助于治理能力的提升。⑦

第三种理论强调规范整合的作用，突出规范、惯习、认同、认知和价值观对于互动治理中多方利益相

关者的约束和协调作用⑧，在此过程中，公共管理者在为建立治理场域并强化合法性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

角色。⑨

第四种理论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关注治理过程中权力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以及弱势群体

的反制。基于 Michel Foucault⑩的主张，Nikolas Rose⑪和 Mitchell Dean⑫发展出“自我规制的管制”理

论，强调社会行动者总是试图动员能力、资源和知识，通过合作伙伴关系、社会网络和参与式体制的形

成，对公共事务形成一种自由且自我规制的治理格局，而权力拥有者则倾向于通过生产并传播一系列规

范、标准、标杆、绩效指标和激励等，对自我规制的行动者进行管制。

这些理论视角实际上具有一定的重叠性。综合其睿识，元治理被视为一种反思性的高阶治理实践，涉

及（1）主导性规范和理念的生产和传播；（2）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之间进行选择；（3）对特定形式的治理

制度进行战略管理，以促成互动的持续，防止功能失调，推进共同目标的达成。⑬无论把工作重心放在何

种事项，元治理都有四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任何社会体系可治理性的首要标尺⑭：（1）合理性：

这意味着治理的工具和行动必须具有相互支持性，对利益相关方来说都是理性的，而不是强制或劝诱任何

一方给予奉献或做出牺牲；（2）代表性：治理参与方的声音都有制度化的渠道得到适当的表达；（3）回

应性，即治理体系对诸方权益给予反应的质量⑮；（4）绩效性，即关键目标达成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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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元治理理论还是互动式治理新范式，对于公共治理者角色的新界定，对于传统的行政化治理中

国家行动者的角色构成了一定的挑战。①

首先，在行政化治理中，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界限是一清二楚的，而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公共行政者，

其作为国家行动者的角色也是一清二楚的，这就是命令者和执行者。但是在互动式治理中，治理者和被治

理者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国家行动者更显著的角色是跨界参与者和促推者，推动各种类型的行动者通过社

群治理就行动目标和行动方案达成共识。

其次，在行政化治理中，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两分是清楚的，但在互动式治理中，公私界限也不再

成为相干的参考点。不同类型的行动者究竟在治理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不再取决于他们的公私归属，而

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知识和能力以及所治理事务的某些特性。

再次，在行政化治理中，政治与行政的界限也是一清二楚的，但在互动式治理中，这一界限也被打破

了。在互动式治理中，多方行动者互动所涉及的事项，既有政治性的也有行政性的，政治家和行政者都需

要扮演公共管理学界日趋重视的跨界协调角色。②③政治家致力于政策制定，公共行政者致力于政策执

行，这一经典性划分固然不会完全失效，但在多方频密互动的情况下，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区分也就显

得不再举足轻重了。

总之，作为国家行动者的政治家和公共行政者，以及作为非国家行动者的营利性组织、非营利组织和

公民社会组织，在行政化治理和互动式治理中的角色，既有一定的重叠性也有相当的差异性，但其必须面

对的两难选择还是一致的（见表 1）。

由此可见，互动式治理的兴起是全球性政府转型的产物，而政府转型的要害在于打破国家退出的新自

由主义迷思，推动有为政府有为之道的转变，即从行政治理的独大转变为行政治理、市场治理和社群治理

的互补嵌入、相得益彰。④

四、结语：公共治理变革的第三次浪潮

走向互动式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新方向。在互动式治理中，国家、市场和社会行动者通过频

密、制度化的互动，对于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公共事务，形成共同的目标，凝聚共享的价值观，建构

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制度，从而达成良好的治理。

互动式治理的兴起是公共治理变革的第三次浪潮，对传统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形成了深刻的冲

击。在传统的治理模式中，国家行动者以有为政府的角色发挥主导作用，行政机制成为主导性的治理方

表 1    不同类型行动者在传统的行政化治理与互动式治理中的角色及其两难

行动者 行政化治理 互动式治理 两难选择

政治家 政治统治者反应性权威 理事会理事跨界协调参与者 涉入还是独立

公共行政者 政策执行者基层公共服务者
行政管理者跨界协调与参与者促

推型管理者
行使权力还是赋予合法性

公司 被管制者游说者 被管制者合同供应商项目伙伴 追逐私性利益还是承担社会责任

非营利组织 被管制者游说者 被管制者合同供应商项目伙伴 追逐私性利益还是发挥公共影响

公民及其社会组织 被管制者投票者集体行动参与者 消费者参与型反馈者 免费搭车还是积极行动

　　资料来源：Jacob Torfing, B. Guy Peters, Jon Pierre, and Eva Sorensen, Interactive Governance: Advancing the Paradig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46.

走向互动式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创新中“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变革

 

①Jacob Torfing, B. Guy Peters, Jon Pierre, and Eva Sørensen, Interactive Governance: Advancing the Paradig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51.

②Paul Williams, “The Competent Boundary Spanner,”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80, No. 1 (2002), pp. 103-124.

③David B. Jemison, “The importance of boundary spanning roles i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 21, Issue 2 (2007), pp.
131-152.

④Georg Sørens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 Beyond the Myth of Retreat,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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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公共治理变革的第一次浪潮着重于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公共部门中内部市场制的形成，并且在国家行

动者与市场主体之间形成准市场关系塑造的合作伙伴关系。公共治理变革的第二次浪潮着重于引入社群机

制，让多元行动者自发形成的、自我管制的网络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

作为公共治理变革的第三次浪潮，互动式治理进一步强化了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和社群机制的决定性

作用，但同时强调了不同治理机制之间互补嵌入的重要性。首先，准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嵌入到社群机制

之中，即多方行动者通过网络式互动和参与所形成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制度有效降低了订约和履约过程中的

交易成本，从而让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运作起来；其次，社群机制所主导的网络治理嵌入到市场机制之中，

通过关系型契约助推多方行动者之间建立制度化的合作伙伴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市场机制

还是社群机制，其有效运作均嵌入到行政机制的积极作用之中，即政府在强化市场机制和激活社群机制上

扮演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成为跨界协调者，成为网络互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另一方面通过积极推动网络

建构和维护过程中的制度建设，将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的运作合法化。

就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而言，互动式治理新范式的兴起，超越了发展政治学、发

展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中既有的新自由主义、新国家主义和新社群主义旧范式，为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的

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但是，作为一种正在兴起的公共治理新范式，互动式治理的理论意义尚未受到学界

的足够重视，尤其是在政治学界。应该说，互动式治理所推动的政治科学新发展，在不远的将来，是充分

可期的。

〔本文为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公共部门中的组织创新与激励机制：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的理论与实

践”（15JJD81000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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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Interactive Governance: Changes in State-market-society
Relationship in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Innovations

GU Xin

Abstract:   Moving  toward  interactive  governance  is  a  new  direction  for  innovations  in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In  interactive  governance,  state  actors,  market  players  and  societal  actors  form  common  goals,

agglomerate  shared  values,  and  construct  commonly  abided  the  code  of  conduct  and  the  rule  of  game

through  frequent  and  institutionalized  interactions,  so  as  to  achieve  good  governance.  After  the  first  two

waves of introducing market and community mechanism, the rise interactive governance is the third wave of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movement,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complementary  embeddedness  of

bureaucratic,  market  and  community  mechanisms.  Interactive  governance  restructu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market and society in public governance system, explores the mutually enhancing effect of

the thre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goes beyond neo-liberalism, neo-statism, and new communitarianism.

The rise interactive governance has opened the new space for the new round of development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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